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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４

、南北企业咨询

南华资本为南北企业咨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北企业咨询的基本情况

如下表所示：

注册资本

１９０

万元

实收合伙份额

６１．６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主要经营场所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９３

号

８１１

室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对农业项目、养殖业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业项目、旅游业项目进行

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总资产为

６０．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０．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

净利润为

－０．６６

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总资产为

６０．２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０．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

利润为

－０．６７

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审计。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合伙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南华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７１ ３７．３７

刘月秋 有限合伙人

２５ １３．１６

代博超 有限合伙人

４９ ２５．７９

鞠伟 有限合伙人

１０ ５．２６

姜丽丽 有限合伙人

４ ２．１１

张晓杰 有限合伙人

４ ２．１１

刘悦书 有限合伙人

４ ２．１１

韩少杰 有限合伙人

４ ２．１１

李嘉娃 有限合伙人

４ ２．１１

宋磊 有限合伙人

３ １．５８

于鹏 有限合伙人

３ １．５８

孔令海 有限合伙人

３ １．５８

李健 有限合伙人

３ １．５８

迟超 有限合伙人

３ １．５８

合计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５

、海港大宗

南华资本持有海港大宗

２５％

股权，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海港大宗

４５％

股权，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海港大宗

３０％

股权。 海

港大宗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玮明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５５５

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５１２６

室 （自贸试验区

内）

主营业务 大宗商品交易及相关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总资产为

７

，

４９２．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６５６．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１２

月，净利润为

－１

，

５４５．８３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总资产为

７

，

１８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１６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４９５．１７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南华基金

南华基金系南华期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主营业务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总资产为

１０

，

７１８．４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２７４．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净利润为

－２

，

２２４．７１

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其总资产为

１０

，

６１１．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１２２．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净利润为

－１５１．９１

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审计。

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南华基金设立南华基金浙江分公司。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最

终发行股数和发行价格将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募集资金

总量将根据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乘以新股发行股数确定。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其他相关内容保持不变。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其他相关内容保持不变。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的议

案，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其他相关内容保持不变。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的议

案，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其他相关内容保持不变。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计划及概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得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补

充公司资本金， 本次拟用于补充资本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２８

，

２３１．４３

万元，具

体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

、设立子公司；

２

、增设营业网点；

３

、补充公司及子公司资本金；

４

、开展创新业务；

５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６

、兼并收购。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创新业务的审批进度及额度、

市场状况，确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以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

第五节 风险因素

一、主要风险

（一）与公司经营和业务相关的风险

１

、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２

、期货经纪业务风险

３

、利息收入大幅下滑的风险

４

、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５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风险

６

、公募基金业务风险

７

、境外金融业务波动风险

８

、风险管理业务风险

９

、业务创新风险

１０

、业务资格被取消或暂停的风险

１１

、境外监管风险

１２

、房屋土地权属及使用风险

１３

、地域集中风险

（二）与公司管理相关的风险

１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２

、合规风险

３

、信用风险

４

、净资本管理风险

５

、流动性风险

６

、信息技术系统风险

７

、分类监管评级变动的风险

８

、人才流失和储备不足的风险

９

、员工道德风险

１０

、声誉风险

１１

、商标使用风险

１２

、居间人管理风险

１３

、洗钱或其他不正常活动风险

１４

、对子公司管理的风险

（三）与我国期货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行业竞争风险

２

、政策法规影响的风险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１

、募集资金运用风险

２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３

、股价波动风险

（五）其他相关风险

１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２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未能履行承诺的风险

３

、股东资格无法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风险

４

、重大诉讼、仲裁和监管调查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及债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包括：南华

期货签署的资产管理正在履行的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合同

６

份、横华国际资

产正在履行的初始委托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的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３

份、 南华期货

签署的初始委托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的单一客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３

份、 横华国

际资产签署的初始委托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的单一客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１

份；

联合竞买协议

１

份、联合竞买人《协议书》

１

份；建筑设计服务合同

１

份；《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１

份；《施工合同》

１

份；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求是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３

家

银行签订的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的存款合同。

本公司与中信证券签订了《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并代表承销团）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发行总规模

不超过

５

亿元的次级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净资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已经完成向机构投资者定向发行次级债，金额

为

４．５

亿元，期限为

３＋１

年，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净资本。 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次级债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转让。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公司召开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次级债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延长南华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次级债券期限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次级债券的期限由

３＋１

年延长至

５＋１

年。

（二）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１

、横华国际期货及其附属公司与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商标、名称诉

讼

（

１

）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横华国际期货（原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横、华国际证券（原南华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横华国际外汇（原南华外汇

（香港）有限公司）、横华国际（原南华投资顾问（香港）有限公司）、横华国际资

产（原南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及横华国际科技商贸（原南华商贸（香

港）有限公司）存在一起已经了结的重大诉讼。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旗下公司通过香港高等法院向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现横华国际期货） 及其附属公司等六家公司发起有关被告方公司名称的诉

讼， 案件编号为

ＨＣＡ２５１０／２０１４

， 申请禁止被告方各公司名称中的 “南华”及

“

ＮＡＮＨＵＡ

”等字样在香港使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被告方收到香港高等法院

关于原告方就案件

ＨＣＡ２５１０／２０１４

申请临时禁制令的传票，申请禁止被告方各

公司名称中的“南华”及“

ＮＡＮＨＵＡ

”等字样在香港使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旗下公司通过香港高等法院向公司发起有关商标事项的诉讼，案件

编号为

ＨＣＭＰ１００／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根据诉讼双方要求，香港高等法院下达命令，同意将名称

诉讼

ＨＣＡ２５１０／２０１４

及商标诉讼

ＨＣＭＰ１００／２０１５

合并审理。 合并诉讼的原告方

不变，而被告方则为横华国际期货等六家公司及南华期货，原告主要诉讼请求

为禁止被告方各公司名称中的“南华”及“

ＮＡＮＨＵＡ

”等字样在香港使用，宣告

诉讼涉及的商标无效以及赔偿原告方的损失等。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香港高等法院就原告方对被告方的临时禁制令申请进行

正式审讯，原告方未能获得法院向被告方颁布临时禁制令。而被告方亦向法院

承诺遵守特定条件，直到合并诉讼审讯结束为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被告方与原告方就诉讼事宜开展和解程序，由双方指定的

律师作为调解人进行调解，但未达成一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被告方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横华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南华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横华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南华外汇

（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横华国际外汇有限公司、南华投资顾问（香港）有限公

司更名为横华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南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

横华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南华商贸（香港）有限公司更名

为横华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横华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更名为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横华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更名为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被告方与原告方开展第二次和解，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双方

达成一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双方将和解协议递交法庭确认，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法庭确认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生效。 依据和解协议，被告方将向原

告方支付

１００

万港元赔偿款及

３５０

万港元诉讼相关费用， 承诺撤销在香港注册

商标，及在香港不再使用“南华”、“南華”及“

ｎａｎｈｕａ

”等易与原告方产生混淆的

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已向原告方支付完毕

１００

万港元赔偿款及

３５０

万港

元诉讼相关费用，并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在香港撤销了相应注册商标。

该等诉讼已和解并实际执行完毕， 对发行人境外业务的正常开展未产生

实质影响；前述境外子公司更名未造成客户实质性流失，子公司相应业务资质

更名手续已全部完成。 更名以来，发行人国际期货业务经纪客户数分别为

１０

，

１９２

户、

１１

，

２９４

户以及

１２

，

７２２

户，呈逐年上升趋势。 前述诉讼和子公司更名的情

形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

２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境内开展业务的情况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系一家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 （股份代号为

００６１９

），根据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的

２０１８

年报，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共控制

３０

家公司， 分别为

Ｃａｒ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Ｅ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金威

时有限公司、旭茉有限公司、

Ｊｅｓｓｉｃａｃｏ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ＪＭ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百鸿连贸易有

限公司、南华金业有限公司、南华融资有限公司、南华外汇有限公司、南华期货

有限公司、南华财务有限公司、南华财务及管理有限公司、南华财务（代理人）

有限公司、南华贵重金属有限公司、南华资料研究有限公司、南华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建聪秘书服务有限公司、南华融资租赁控股有限公司、南华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Ｕ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儿童快报周刊有限公司、

ＺＹ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Ｎｏ．１ Ｌｉｍｉｔｅｄ

、蓝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和南京南华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南华物业信贷有限公司、南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南华宝

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其中境内公司共

２

家，分别为蓝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

公司、南京南华宝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和南京南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南华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境内联营公司共

２

家，分别为上海华威创富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嘉田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五家境内企业的基本情

况如下：

１

）蓝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蓝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

万

美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张展才，住

所为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３３３

号

１１０９

室，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咨询。

２

）南京南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南京南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张赛娥，住

所为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２８

号

３

楼，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

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３

）南京南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南京南华宝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为

５５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为刘建德，

住所为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

１０７

号，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金、银、铂及珠宝

首饰、工艺品、礼品及其相关的售后服务、促销服务。

４

）上海华威创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威创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展才，住所为上

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

６６８

号

Ａ０７８５

室，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及咨询。

５

）嘉田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嘉田文化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展才，住所为天津生态城动

漫中路

４８２

号创智大厦第

２

层办公室

２３２

房间，经营范围为电视剧、专题、综艺、

动画等节目制作、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及策划（演出及演出经纪除外）；影

视策划咨询；动漫设计；从事广告业务；企业形象设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服务、礼仪服务、翻译服务、赛事活动策划、公共关

系服务、婚庆礼仪服务；餐饮管理；摄影器材销售。

（

３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境内注册商标的情况

根据中国商标网（

ｈｔｔｐ

：

／／ｓｂｊ．ｓａｉｃ．ｇｏｖ．ｃｎ／ｓｂｃ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之日，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金威时有限公司、百鸿连贸易有限公司、南华金

业有限公司、南华融资有限公司、南华外汇有限公司、南华期货有限公司、南华

财务有限公司、南华财务及管理有限公司、南华财务（代理人）有限公司、南华

贵重金属有限公司、南华资料研究有限公司、南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建聪秘

书服务有限公司、南华融资租赁控股有限公司、南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Ｕ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蓝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南京南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南华物业信贷有限公司、南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Ｊｅｓｓｉｃａｃｏ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ＪＭ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Ｙ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Ｎｏ．１ Ｌｉｍｉｔｅｄ

均未持有境内注册商标，

上海华威创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４

件境内注册商标， 嘉田文化发展

（天津）有限公司在境内持有

２２

件境内注册商标，旭茉有限公司在境内持有

１５

件境内注册商标， 儿童快报周刊有限公司在境内持有

２

件境内注册商标，

Ｃａｒ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境内持有

４

件境内注册商标， 南京南华宝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在境内持有

５

件注册商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境内持有

２

件境内注册

商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Ｅ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境内持有

１

件境内注册商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境内持有

１

件境内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４

）发行人境内商标注册、企业名称注册不存在侵犯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商标或商号的情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与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商标纠纷。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名称

如下：

序号 名称 成立日期

１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

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３

舟山金旭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４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５

黑龙江横华农业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６

哈尔滨南北企业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南华资本、南华

基金在中国境内使用“南华”商号未侵犯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

商标或商号。

２

、顾楚浩、海宁市中正环保有限公司、许敏红与南华期货、南华期货海宁

营业部期货经纪合同纠纷

顾楚浩、海宁市中正环保有限公司、许敏红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南华期货开立期货经纪账户，签署了开户相关文件，

包括“客户须知”、“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等。 顾楚浩、海宁市中正环保有限公

司、许敏红在开户完成后，私下与公司海宁营业部（海宁营业部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更名为“桐乡营业部”）前员工签署了理财合同。事后经查，合同及合同上所

盖的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公章系伪造。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就海宁营业部伪造公章事项向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

分局报案。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就印章伪造案进行立案

侦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该案件尚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之后， 上述三客户先后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具体如下。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顾楚浩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南华期货、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向其支付委托理财本金损失

３

，

０８７

，

２７４．３５

元、预期固定收益

７６

，

９３１．５０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裁定书》（（

２０１５

）浙嘉商初字第

１８

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待印章伪造案

件终结后，原告可另行起诉。 后顾楚浩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上诉（（

２０１６

）浙民终字

２４０

号），维

持原裁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７

日，顾楚浩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 南华期货支付委托理财款本金损失

３

，

０８７

，

２７４．３５

元、预期固定收益

６６９

，

１３５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

２０１７

）浙

０４

民初

２３８

号），判决驳回原告顾楚浩诉讼请求。 顾楚浩不

服一审判决部分提起上诉，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顾

楚浩对本案的上诉请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

）浙民终

２３１

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顾楚浩不符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最高人

民法院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９

）最高法民申

７５７

号），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顾楚浩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顾楚浩的

再审申请。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海宁市中正环保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南华期货、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向其支付初始资金损

失

８５７

，

２４１．６３

元、初始资金收益

２２

，

５００

元、违约金

３３７

，

８２０．７９

元，并承担诉讼费

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６

）浙

０４

民初

１５０

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待印章伪造案

件终结后，原告可另行起诉。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许敏红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其与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无效，判令南华期货海

宁营业部向其返还本金

２

，

７０７

，

２７２

元及利息

１５２

，

９６０

元，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

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支付义务的，不足部分由南华期货承担，并由两名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南华期货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７

）浙

０４

民初

４２

号）以及起诉状副本。许敏红期货

经纪合同纠纷案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在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南

华期货和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就许敏红提交的证据申请进行司法鉴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

２０１７

）浙

０４

民初

４２

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待印章伪造案件终结

后，原告可另行起诉。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

日，许敏红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其与南华期货桐乡营业部（原南华期货海宁营业部）签订的《资产管理合

同》无效，判令南华期货桐乡营业部向其返还本金

２

，

７０７

，

２７２．４５

元及赔偿利息

损失

５７６

，

５７８．０９

元，南华期货桐乡营业部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支付义务的，由

南华期货承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沈晨君和樊肃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由

两名被告和两名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出具之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许敏红的起诉，该案仍

在审理过程中。

３

、横华国际期货诉金林辉的合约纠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横华国际期货就金林辉拖欠平仓费向香港区域法院提起诉

讼。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香港区域法院作出判决（民事诉讼

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４４８

号），判定

金林辉向横华国际期货支付

６０

，

８６０

美元和利息及诉讼费用

７

，

１３０

港币。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横华国际期货仍在追讨该等费用。

４

、南华资本与上海玖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申请人一”）、上海

翌银玖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二”）的金融类合同纠纷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南华资本（“申请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书》，就其与被申请人一基于《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场外衍生品交易履约保证协议》的金融类合同纠纷申请仲裁，并请

求仲裁裁决如下：

１

）被申请人一偿还南华资本

８

，

５８７

，

２３７．２７

元，并按照年化

８％

的利率支付利息；

２

） 被申请人一赔偿南华资本因该案件支出的律师费、 保全

费、 保全担保费用；

３

） 被申请人二对被申请人一的偿还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４

）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共同承担该案仲裁费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书》（（

２０１８

） 杭仲裁字第

９２５

号）， 裁决被申请人一向南华资本支付本金

８

，

５８７

，

２３７．２７

元， 利息

１３１

，

７４９．３９

元，由被申请人一承担南华资本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以及

该案仲裁费用。

５

、南华资本（“申请人”）与深圳市世纪盛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

人”）的金融类合同纠纷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南华资本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就其与

被申请人基于《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交易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履约

保证协议》及《产品清单变更补充协议》的金融类合同纠纷申请仲裁，并请求仲

裁裁决如下：

１

）被申请人偿还南华资本

３３４

，

３１７．４５

元，并按照年化

１０％

的利率

支付利息；

２

）被申请人赔偿南华资本因该案件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用；

３

）被申请人承担该案仲裁费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

２０１８

）杭仲裁字第

１０４７

号），裁决被申请人向南华资本支付本金

３３４

，

３１７．４５

元，利息

９

，

５２５．７６

元，由被

申请人承担南华资本的律师费和该案仲裁费用。

６

、南华资本与上海汉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

南华资本与上海汉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签署《产

品购销合同》，约定南华资本为被告一采购钢材，被告一应按时支付货款，

中海外智慧城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二”）作为保证人为被

告一上述合同项下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南华资本就被告一

逾期未支付上述合同项下全额货款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南华资本给付货款

１２

，

４１２

，

５５４． ５１

元，并按照年化

１２％

支付自销售结算单出具之日起到实际支付日的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及其他费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

２０１９

）沪

０１１０

民初

７４６９

号），判定上海汉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南华资本

支付货款

８

，

６６２

，

５５４．５１

元，并赔偿南华资本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及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损失

１２

，

４１２．５５

元，中海

外智慧城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与财产保全费由

两被告共同负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不存在本公司、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各方当事人 名 称 住所 联系电话与传真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南华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大道

１９３

号

二层、三层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３３５５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９７７７３

罗旭峰

钟益强

保荐人 （主承

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

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二期）北座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周宇

吴浩

律师事务所

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Ａ

座十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６８５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５０２６７

刘胤宏

郑晓东

贺维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

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７０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施其林

唐彬彬

金倩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杭州市教工路

１８

号世

贸丽晶城

Ａ

座欧美中心

Ｃ

区

１１０５

室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４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６８

吕跃明

柴铭闽

验资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

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７０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施其林

章磊（已离

职）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

大厦

３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５８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

收款银行 【】银行 【】

电话：

传真：

－

拟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书， 该等文书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备查文件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有关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

１９３

号定安名都

２

、

３

层

联系人：钟益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３９２３４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８５３７１

（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周宇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上接

A18

版）


